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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95      证券简称：盘江股份     编号：临 2024-082 

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要求，

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开展沪市公司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专项行动的

倡议》，提高公司发展质量，增强投资者回报，提升投资者获得感，切实保

障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结合实际，制定了公司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，具体如下：  

一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 

公司深入贯彻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组建贵州能源集团战略决策部署，

围绕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和打造西南地区煤炭保供中心战略定位，坚定

煤炭主业发展方向，充分发挥煤炭资源优势，加快发展煤电新能源一体化。

截至目前，公司煤炭产能规模达到 2310 万吨/年（含托管松河公司），投运

和在建燃煤发电装机 264 万千瓦、新能源发电装机约 377 万千瓦，公司煤

电新能源一体化的产业格局初步形成。 

公司将持续巩固提升传统能源产业，做强做优现代能源产业，努力发

展成为“煤炭、煤电、新能源”一体化的综合性能源企业。一是稳步发展煤炭

产业。深刻领会煤炭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压舱石作用，立足公

司深厚的煤炭产业基础和丰富的资源禀赋，着力做好“富矿精开”，加快建设

马依西一井二采区（120 万吨/年），加快实施杨山煤矿 100 万吨/年露天开采

项目建设，加快推进马依公司、恒普公司、首黔公司选煤厂建设，新增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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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加工能力 540 万吨/年，实现原煤 100%入洗。二是充分发挥公司煤炭资源

优势，深入推进煤电新能源一体化发展，促进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多能互补、

深度融合。加快贵州安顺、盘州两个新型综合能源基地项目建设，盘江新

光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已于 2024 年上半年全部实现并网发电，盘江

普定 2×66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 1 号机组已投入商业运行，继续加快推进盘

江普定 2 号机组项目建设。充分把握新能源发展机遇，加快项目手续办理

和项目建设，新能源发电装机目前实现并网发电达 130 万千瓦，在建光伏

风电新能源 247 万千瓦，争取早投产早见效。 

二、抓好提质增效，提升经营质量 

公司按照“大思路、大格局、大采面”的工作理念，精心谋划采掘接续、

煤层配采配洗、瓦斯治理、开拓延伸等重点工作，加强经营管控，强化预

算管理，加大货款回收力度，抓好煤质管理，优化产品结构，持续抓好生

产组织和经营管控，促进提质增效。一是狠抓采掘接续。紧盯目标任务，

统筹采掘接续、煤层配采配洗和瓦斯治理、队伍建设四大生产要素，不断

优化采掘布局；二是狠抓产品质量管理。坚持从采掘源头抓原煤灰分，从

地面洗选环节抓煤质管理，加快新建矿井洗煤厂建设，确保原煤 100%入洗，

充分发挥公司煤种优势和“盘江煤”品牌优势，最大限度发挥洗选效能，保证

产品质量，满足用户需求。三是抓好成本管控。强化全面预算管理，严控

非生产性成本支出，严格落实招投标管理制度，抓好代储代销、修旧利废、

回收复用、清仓利库等工作，多渠道降低生产成本，加强在建工程管理，

严格控制工程造价。四是抓好资金管理。高度重视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，

加强货款回收和历史欠款清收，做好“两金”压控，合理安排资金支出，积极

争取融资优惠政策，拓宽融资渠道，优化融资结构，降低融资成本，严防



- 3 - 

资金风险。 

三、坚持规范运作，促进合规管理 

公司始终坚持“规范管理、高效运作、风险可控、科学发展”的治理理念，

持续完善公司治理体系，促进合规管理提升。一是坚持规范运作。依法依

规召开董事会、监事会和股东大会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专业特长和独立

客观作用，严格落实党组织研究讨论重大事项前置程序，充分发挥公司党

委把方向、管大局、保落实，董事会定战略、作决策、防风险，经理层谋

经营、抓落实、强管理的功能作用。二是持续完善公司治理体系。不断优

化公司治理机制，健全完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机制，细化各治理主体权责

清单，提高清单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，持续完善权责法定、权责透明、协

调运转、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。三是加强合规管理。建立健全合规管

理体系，严格防范合规风险，按照“管业务必须管合规，管业务必须管风险”

要求，强化各业务部门合规管理主体责任，把合规作为开展业务的首要前

提，规范业务流程、梳理业务风险、堵塞管理漏洞、强化责任追究，推动

合规管理有效提升。 

四、深化改革创新，发展新质生产力 

公司以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为契机，持续深化科技创新驱动，加快

发展新质生产力。一是加快推进科技创新。坚持科技引领和创新驱动，建

立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，不断强化创新要素保障，加快科技创新人才队

伍建设，加大科技创新研发投入，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，重点跟踪国家重

点项目——复杂地质条件煤矿辅助运输机器人、省重大专项——基于工业

互联网的煤矿智能采掘技术，确保按期完成科技研发任务。二是加快推动

企业数字化、智能化转型升级。加强煤矿智能化建设和智慧电厂建设，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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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推广使用智能化综采综掘设备、辅助系统自动化设备、单轨吊辅助运输

机械化设备等新装备，打造三维可视化、少人值守、智能运维、智慧决策

的智慧化电厂，降低劳动强度、安全风险、生产成本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

济效益，推动公司实现安全、高效、智能发展。 

五、加强投资者沟通，增强市场认同 

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建立健全信

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体系，依法依规开展信息披露工作，持续提高信息披

露质量，持续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，增强投资者的认同感。一是持续提高

信息披露质量。依法依规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，坚持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，

以客观事实为依据，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，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作出价值判

断和投资决策，充分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二是建立良好的投资者沟

通机制。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，与投资者保持良性互动，建立多渠道

多层次的投资者沟通交流机制，畅通信息沟通渠道，依法召开业绩说明会，

积极参与上证 e 互动平台交流，认真组织路演和反路演活动，及时解答投

资者问询，耐心倾听投资者建议，主动传递公司投资价值。 

六、重视投资者回报，共享发展成果 

公司自 2001 年上市以来，已连续 23 年向股东派发现金红利，累计派

发现金红利超过 101 亿元（含 2023 年度现金红利），年均现金分红比例达

65%。公司 2023 年度以总股本 21.47 亿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

现金红利 2.8 元（含税），共派发现金红利 6.01 亿元，占 2023 年度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82%。 

公司将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，与股东共享发展成果，建立完善中期

分红实施程序。根据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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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等相关规定，2024 年 6 月 18 日，公司召开 2023 年年

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在《公司章程》

中完善了中期现金分红政策和决策程序，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回报，提升投

资者获得感，推动树立长期价值投资理念。 

七、风险提示 

本方案基于公司当前实际情况作出，所涉及的未来计划、发展战略等

前瞻性描述，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。本方案的实施可能会受到

行业发展、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2 月 18 日 


